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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２０１３年第１号）

基金管理人：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内容截止日：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

重要提示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的募集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６４９

号文核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正式生效。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

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

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

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

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本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

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投资

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管

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和基金业绩中的数据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除非另有说明，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

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６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６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９５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永续经营

联系人：王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０９９９９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３６％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牛冠兴先生，董事长，经济学硕士。历任武汉市人民银行硚口支行信贷员，武汉市工

商银行古田办事处主任，武汉市工商银行江岸支行行长，武汉市工商银行副行长，招商

银行总行信贷部总经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南方证券行政接管组及广东证券托管组组长。 现任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王连志先生，董事，经济学硕士。历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经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经理，第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军先生，董事，经济学硕士。历任深圳市罗湖工业研究所经理，深圳证券电脑公司

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人事部助理总监、西南中心主任、上市审查部副总监、市场监察部

副总监、会员管理部副总监，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组组长。 现任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珠峰先生，董事，经济学博士。历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财务部科员、有色

部经理、上海公司副总经理，英国金属矿产有限公司小有色、铁合金及矿产部经理，五矿

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原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王晓东先生，董事，经济学硕士。历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财务部科员，日本

五金矿产株式会社财务部科员，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财务总部副总经理。 现任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原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

李益翔先生，董事，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岭澳核电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中国广东核

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电力市场分析员、研究中心战略与策略研究员、战略规划部规划

管理主任，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金部战略规划高级经理。现任中广核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徐景安先生，独立董事，

１９６４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 历任中央马列主义研

究院干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干部，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教员，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

室科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科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处长，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会副所长，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士必达国际投资公司董

事长，深圳市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 现任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

高正平先生，独立董事，管理学博士。曾任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现任天津财经大学珠

江学院院长、教授。

郑斌先生，独立董事，法学硕士。历任中央组织部干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综合司

副处长，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主任。 现任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王晓荷女士，监事会主席，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干部。现任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国威先生，监事，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金部副经理、

经理，香港企荣财务有限公司资金部高级经理，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

副总经理、规划发展部总经理、资本运营部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金融业务中心资

本运营部总经理兼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 现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金融

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兼金融业务中心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姜志刚先生，职工监事，理学硕士。 历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软件开发中心

高级程序员，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电脑部项目经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中心主机开发工程师，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现任安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营部总经理。

３

、公司高管人员

王连志先生，董事，总经理，经济学硕士。 简历同上。

汪建先生，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历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研究员，

衍生产品部一级研究员、董事总经理，资产委托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现任安信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投资、研究业务。

孙晓奇先生，督察长，经济学硕士。历任上海石化董事会秘书室高级经理，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基金部执行经理。 现任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督察长。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李勇先生，经济学硕士。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金融市场部交易员、

高级投资经理。 现任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至

今，任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今，任安信目标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今，任安信平稳增长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５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

王连志先生，董事，总经理，经济学硕士。 简历同上。

委员：

汪建先生，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 简历同上。

陈振宇先生，经济学硕士。 历任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资产管理

部总经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民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现任安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基金投资部总经理。

姜诚先生，经济学硕士。历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委托管理总部助理研

究员、研究员、投资经理。 现任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总经理。

李勇先生，经济学硕士。 简历同上。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田青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５０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其前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１９９６

年易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立，承继了原中国

建设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中国建设银行（股票代码：

９３９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中首家在海外公开上市

的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生指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开始交易。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设银行的

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 （包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建设银行资产总额

１３９

，

７２８．２８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１３．７７％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建设银行实现净利润

１

，

９３６．０２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２６％

。 年化

资产回报率为

１．４７％

，年化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１．９８％

。利息净收入

３５３２．０２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１５．９７％

。 净利差为

２．５８％

，净利息收益率为

２．７５％

，均较上年同期提高

０．０１

个百

分点。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９６２．１８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１％

。

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内地设有

１．４

万余个分支机构，并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约

翰内斯堡、东京、首尔、纽约、胡志明市、悉尼、墨尔本设有分行，在莫斯科、台北设有代表

处， 海外机构已覆盖到全球

１３

个国家和地区， 基本完成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网络布

局，

２４

小时不间断服务能力和基本服务架构已初步形成。 中国建设银行筹建、设立村镇

银行

２６

家，拥有建行亚洲、建银国际，建行伦敦、建信基金、建信金融租赁、建信信托、建

信人寿、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多家子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体化全面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

增强。

２０１２

年，本集团各方面良好表现，得到市场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先后荣获国内外

知名机构授予的

３０

多个重要奖项。 在英国《银行家》杂志联合

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发布的“世界

银行品牌

５００

强”以及

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

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最佳品牌”中，位列中国银行业首

位；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５００

强排名”中列第

７７

位，较上年上升

３１

位。 此外，本集团还

荣获了国内外重要机构授予的包括公司治理、中小企业服务、私人银行、现金管理、托

管、投行、投资者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的多个专项奖。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处、基金市场处、证券保险资产市

场处、理财信托股权市场处、

ＱＦＩＩ

托管处、核算处、清算处、监督稽核处、涉外资产核算团

队、养老金托管处、托管业务系统规划与管理团队、上海备份中心等

１２

个职能处室、团

队，现有员工

２１０

人。 自

２００７

年起，托管部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对托管业务进行内

部控制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杨新丰，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广东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营运管理部，长期从事计划财务、会计结算、营运管理等工

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具

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

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郑绍平，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委托代理

部，长期从事客户服务、信贷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以

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

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经过多年稳步

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

业务体系，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

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２８５

只证券投资基金。 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

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中国建设银行在

２００５

年及自

２００９

年起连续四年被国际权威

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在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８

年连续被《财资》杂志评

为“国内最佳托管银行”奖，并获和讯网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行”

奖，和境内权威经济媒体《每日经济观察》

２０１２

年度“最佳基金托管银行”奖。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６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６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０９８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０９９２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８－０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 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

８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沈强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５６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１１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１３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大厦

Ｅ

座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二）基金份额登记机构

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６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６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魏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０９８６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６０２８９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黎明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８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６１８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张小东、陈立群

联系人：李妍明

四、基金名称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组合，力求为投

资者获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七、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

１

、现金；

２

、通知存款；

３

、短期融资券；

４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５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

６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资产支持证券；

７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中期票据；

８

、期限在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债券回购；

９

、期限在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中央银行票据；

１０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

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国内市场资金供求、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

ＧＤＰ

增长率、就业率水平

以及国际市场利率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的跟踪和分析，形成对宏观层面的判研。 同时，

结合对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债券供给等情况，对短期利率走势进行综合判断。 基于对货

币市场利率趋势变化的合理预测，决定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和比例分布。

此外，通过对市场资金供求、基金申赎情况进行动态分析，确定本基金流动性目标，

相应调整基金资产在高流动性资产和相对流动性较低资产之间的配比。 结合各类资产

的收益率水平、流动性特征、信用风险等因素来确定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中央行票据、

国债、 债券回购等投资品种各类属品种的配置比例， 以满足投资人对基金流动性的需

求，并达到获取投资收益的目的。

２

、个券选择策略

本基金将首先考虑安全性因素，优先选择国债、央行票据等高信用等级的债券品种

以规避信用风险。 同时，在满足信用评级要求的前提下，根据我公司制订的债券评分标

准对企业债、金融债等信用债券进行评分筛选。符合标准的个券，将进入备选池，通过收

益率拟合，找出收益率明显偏高的券种，并客观分析收益率出现偏离的原因。 若出现因

市场原因所导致的收益率高于公允水平，该券种价格出现低估，本基金将对此类低估值

品种进行重点关注。

３

、套利策略

由于市场环境差异、交易市场分割、市场参与者差异、资金供求失衡、流动性等因素

造成不同交易市场或不同交易品种出现定价差异现象， 从而使债券市场上存在套利机

会。在保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本基金将在充分验证这种套利机会可行性的基础

上，适当参与市场的套利，捕捉和把握无风险套利机会，以获取安全的超额收益。

４

、回购策略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条件下， 本基金将密切跟踪不同市场和不同期限之间的利率差

异，在精确投资收益测算的基础上，积极采取回购杠杆操作，为基金资产增加收益。当债

券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时，通过循环回购以放大债券投资收益。 同时，密切关注由于

新股申购、增发等原因导致短期资金需求激增的机会，通过逆回购融出资金以把握短期

资金利率陡升的投资机会。

５

、流动性管理策略

本基金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 在遵循流动性优先的原则下，

本基金将建立流动性预警指标， 动态调整基金资产在流动性资产和收益性资产之间的

配置比例。 同时，密切关注本基金申购

／

赎回、季节性资金流动等情况，适时通过现金留

存、提高流动性券种比例等方式提高基金资产整体的流动性，以确保基金资产的整体变

现能力。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通知存款是一种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

取的存款，具有存期灵活、存取方便的特征，同时可获得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本基

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特征。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资目标及流

动性特征，本基金选取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

适用于本基金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

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来源于《安信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

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季度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０，０８７，５０８．４１ ４５．９９

其中

：

债券

１００，０８７，５０８．４１ ４５．９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９，６００，２８４．４０ ２２．７９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６，１４１，９０５．５３ ３０．３９

４

其他资产

１，７９０，２７２．１０ ０．８２

５

合计

２１７，６１９，９７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４５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０．００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序号 发生日期

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

２０．２８

基金赎回

２

个交易日

２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

２０．６０

基金赎回

１

个交易日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１

）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６４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２３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５９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序号 发生日期

平均剩余期限

（

天数

）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３

日

１２３

由于持有的浮动利率债券调

息导致该债券剩余期限重新

计算

２

个交易日

２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１２３

由于持有的浮动利率债券调

息导致该债券剩余期限重新

计算

１

个交易日

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的情况。 根据本基

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

１２０

天。

（

２

）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６８．９０ １０．１４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

（

含

）—６０

天

２５．２９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

浮动利率债

１５．２５ －

３ ６０

天

（

含

）—９０

天

－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

（

含

）—１８０

天

－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

（

含

）—３９７

天

（

含

） １５．２１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

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１０９．４０ １０．１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３０，０８９，１９２．３８ １５．２５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３０，０８９，１９２．３８ １５．２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６９，９９８，３１６．０３ ３５．４８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００，０８７，５０８．４１ ５０．７３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

３０，０８９，１９２．３８ １５．２５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３０２１１ １３

国开

１１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８９，１９２．３８ １５．２５

２ ０１１３１６００２ １３

华电股

ＳＣＰ００２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１０７．１７ １０．１４

３ ０７１３１４００１ １３

银河

ＣＰ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９，４４２．６３ １０．１４

４ ０４１３５９０２５ １３

三江化工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３５５．３８ ５．０７

５ ０４１３５９０３９ １３

镇城投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６６．５７ ５．０７

６ ０４１３６００３３ １３

青国信

Ｃ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８，３４４．２８ ５．０７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仅持有上述债券。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６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０６６３％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３９６７％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０７２７％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并考虑其买

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存续期内摊销，每日计提损益。 本基金通过每日分红使基

金份额净值维持在

１．００００

元。

（

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情况

序号 发生日期

该类浮动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２２．１９

大额赎回

８

个交易日

２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１

大额赎回

２

个交易日

３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３

大额赎回

１０

个交易日

（

３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不存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９０３，０１７．９３

４

应收申购款

８８７，２５４．１７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其他

－

７

合计

１，７９０，２７２．１０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

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１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

Ａ

：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２．５－２０１３．６．３０ １．２２１７％ ０．００５３％ ０．５４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８１７％ ０．００５３％

２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

Ｂ

：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２．５－２０１３．６．３０ １．３２０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５４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０１％ ０．００５３％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

数据，自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

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

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

数据，自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

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

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对于由

Ｂ

类降级为

Ａ

类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Ａ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费率。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０１％

，对于由

Ａ

类升级为

Ｂ

类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达到

Ｂ

类条件的开放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

Ｂ

类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费率。 各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

数据，自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

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

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销售服务费由基金管理人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

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

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０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

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

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

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对“重要提示”部分进行了更新。

２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职工监事、本基金基金经理、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情况简介，职工监事、基金经理、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未发生变更。

３

、“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情况的内容。

４

、“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和审计基金财产的会

计师事务所的内容。

５

、更新了“第七部分 基金的募集”的内容。

６

、更新了“第八部分 基金合同的生效”的内容。

７

、“第九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更新了“二、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开放时

间”、“十二、基金转换”和“十五、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内容。

８

、“第十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四、投资决策依据和流程”部分的内容，并

增加“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部分。

９

、增加 “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业绩”，并更新后续编号。

１０

、增加“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并更新后续编号。

１１

、在“附件二：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注册资本的内容。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关于延长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基金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时间的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布了《新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通过农行卡进行网上直销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为进一步满足

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中国农业银行协商，本公司决定将优惠活动时间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具体优惠信息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在本公司网站网上交易系统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进行网上支付，申购本公司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时间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三、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新华分红

５１９０８７

新华成长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资源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钻石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行业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市值

５１９０９７

新华主题

５１９０９９

新华消费

５１９１５０

新华纯债

（

Ａ

类

）

５１９１５２

新华配置

５１９１５６

新华趋势

５１９１５８

如本公司新增网上交易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此基

金的网上交易农行卡申购业务（前端）并执行此优惠费率，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四、适用基金费率

投资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通过本公司网站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

业务，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

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该基金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

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本公司网上直销渠道办理上述基金申购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

本公司的网上交易业务规则。

２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

ｃｏｍ．ｃｎ

）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农业银行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９９

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免长途话费）

七、风险提示

新华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

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

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关于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元）

增加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的公告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８

）由原裕元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５０００１６

）转型而成，由于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是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此原裕元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基金份额，在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临

时账户”下，投资者需要对其持有的裕元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博时注册登记中心进行重

新确认与登记后，方可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交易，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博时基金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了《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原

基金裕元）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为方便投资者办理确权业务，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新增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

有关详情请咨询上海证券，联系方式如下：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张瑾

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８３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

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关于博时新兴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华）

增加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的公告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９

）由原裕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１８４６９６

）转型而成，由于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是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因此原裕华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基金份额，在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账户”

下，投资者需要对其持有的裕华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博时注册登记中心进行重新确认与登

记后，方可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交易，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博时基金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公告了《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

裕华）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为方便投资者办理确权业务，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

新增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

有关详情请咨询上海证券，联系方式如下：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张瑾

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８３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

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关于长盛同辉深证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长盛同辉深证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长盛同辉份额的场外份额、场内份额以及同辉

１００Ａ

份

额实施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份额折算后，场内的长盛同辉份额、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折算成的新增场内长盛同辉份额

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场外的长盛同辉份额折算成的新增场外长盛

同辉份额的份额数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份额折算比例按截位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９

位，如

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

折算后

基金份额

净值

折算后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场外长盛同辉份额

１，９９２，１８６．２４ ０．０３２６０８４２７ ２，０５７，１４９．０１ １．０７３ １．１０８

场内长盛同辉份额

１０３，２１６．００ ０．０３２６０８４２７ ４，４４１，８５６．００ １．０７３ １．１０８

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

６６，４７４，７７０．００ ０．０６５２１６８５４ ６６，４７４，７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 －－

以上数据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

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

业务；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的参考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０

元。由于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的收

盘价为

１．１１９

元，扣除分级运作期第

１

年约定收益（

０．０７０

元）后为

１．０４９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的前收盘价存

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由于折算后新增场内长盛同辉份额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折算后新增场外长盛

同辉份额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样，折算前持有较少同辉

１００Ａ

或长盛同辉份额数的持有人存

在无法获得新增长盛同辉份额的可能。

２

、由于同辉

１００Ａ

定期折算基准日参考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的部分将折算为场内长盛同辉份额，折算后

其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变化：由持有单一的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份额变为同时持

有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份额与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份额，敬请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持有人注意。

３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关于长盛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

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长盛同辉深证

１００

等

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长盛同辉深证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长盛同辉份额（代码：

１６０８０９

）、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代

码：

１５０１０８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关于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长盛同辉深证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恢复交易的公告》。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和配对转换

业务；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的参考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即

１．０００

元。由于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同辉

１００Ａ

份额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的收

盘价为

１．１１９

元，扣除分级运作期第

１

年约定收益（

０．０７０

元）后为

１．０４９

元，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的前收盘价存

在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由于折算后新增场内长盛同辉份额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折算后新增场外长盛同

辉份额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样，折算前持有较少同辉

１００Ａ

或长盛同辉份额数的持有人存在

无法获得新增长盛同辉份额的可能。

由于同辉

１００Ａ

定期折算基准日参考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的部分将折算为场内长盛同辉份额，折算后其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变化：由持有单一的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份额变为同时持有

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份额与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份额。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２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９－１６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８－１５

至

２０１３－９－１５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

投资

者当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

当日基金收益

／

（

当日基金总份

额

＋

所有待结转收益

）（

保留到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

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查询及赎

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

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

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

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

３

） 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本基金的收益支付详情：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②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 －８８８ －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③

本基金销售机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温州银行、国联证券、国泰君安、中信

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

泰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证券（浙

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

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

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

投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中信万通、天相投顾、数米基金、众禄

基金、长量基金、诺亚正行、和讯、天天基金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

在直销机构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其更新的有关规定，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对于本公司管理的可在直销机构办理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

金（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

６９０２１０

、民生加银家盈理财

７

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６９０２１２

、 民生加银家盈理财月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００００９０

除外），将其在直销机构的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调整为

１００

元（含申购

费）； 对于本公司管理的可在直销机构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每次最低扣款额

１００

元仍维持不变。 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在直销机构的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包括本公司直销柜台、网上直

销系统） 办理旗下开放式基金的申购业务， 其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调整为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亦调整为

１００

元。

上述调整不适用于民生加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民生加银家盈理

财

７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民生加银家盈理财月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我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之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如无特殊约定同样适用于

本规则。

二、在直销机构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每次最低扣款限额维持不变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其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每次最低扣款限额仍维持

１００

元不变。

三、其他提示

１

、本次调整仅限于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办理基金申购、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申购及定投业务的单笔最低限额暂不进行

调整，具体以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２

、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一

并予以调整。

投资者如有疑问， 敬请垂询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话费），或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今日收到本公司控股的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书面通知，

该公司将于近期召开 “治疗用 （合成肽） 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卡韦治疗

ＨＢｅＡｇ

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ＩＩ

期临床研

究

＂

（简称

＂

联合用药组

＂

）的盲态数据审核会并随后展开揭盲工作。

鉴于该研究项目存在重大风险，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停

牌，并于

９

月

２７

日公告联合用药组主要疗效指标后复牌。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３日


